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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评选实施办法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激励学生把握历史机遇，肩负时代

责任，胸怀报国之志，勇担民族大义，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超越，努

力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、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的领军

人才，根据《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励条例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定理想信

念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；

（二）关心集体、尊敬师长、友爱同学、文明礼貌、诚实守信、

严于律已，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热心社会工作，具

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在校期间学生行为规范综合考评必须为良及以

上，其中至少有两次为优；

（三）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本科阶段的总成绩在本专业学

生中达到前15％，毕业论文成绩为优；

（四）坚持锻炼，身心健康，体育达标，成绩良好及以上；

（五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优先：

1.至少一次被评为校级及校级以上三好学生、三好学生标兵、优

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党（团）员；

2.培养创新能力，至少获得一次大学生学科竞赛奖；

3.响应国家号召，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。

第二条 评选比例 

评选比例不超过本专业本科毕业生总数的5%。

第三条 评选时间

评选时间为标准学制的最后一学期。

第四条 评选程序

坚持育人为本，德育为先，各学院在应届本科毕业生中评选，由

应届本科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各学院根据学生申请和评选条件组织

评审并公示，评审结果报学生处审核并公示。

第五条 奖励办法 

毕业前学校授予其本科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，颁发证书，予以表

彰，并填写登记表存入学生本人档案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学校授权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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